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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农业合作生产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允许农地使用权的有限流转,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一

个农地使用权由高度公有到逐渐私有的过程。通过一个动态博弈模型,认为在采用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

下,合作生产制会导致集体中的农民诚信缺失、偷懒行为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得农业合作生产制

中的激励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不过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引进会使农业产出增加,同时经济发展使得农民从

事小规模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升,因此存在着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强烈经济动因,而规

模化经营要求农地集中使用,这必然要求农地使用权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自由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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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farmlandreform,whichistheevolutionfromtheagriculturalcooperativesystemto
thehouseholdcontractresponsibilitysystem,andthentoallowingtransformingfarmlanduserightwith-
inlimits,isactuallyaprocessinwhichthefullycommunalfarmlandhasgraduallybecometheprivate
propertyoffarmers.Throughadynamicgamemodel,underthecircumstancesofusingthetraditional
agriculturaltechniques,webelievethattheagriculturalco-productionsystemwillleadtoacollectiveloss
offaithinthefarmersandtheprevalenceoflazybehavior.Theimplementationofthehouseholdcontract
responsibilitysystemmakestheincentivesystemquestionintheproductionofagriculturalcooperation
nolongeraproblem.However,asmodernagriculturalproductiontechnologyincreasesagriculturalout-
put,andtheeconomicdevelopmentincreasedtheopportunitycostoffarmersengagedinsmall-scale
householdcontractresponsibilitysystem,thereisastrongeconomicincentiveformass-productionofag-
riculture,whichinevitablyrequirestherighttousefarmlandcanbefreelytradedwithin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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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
对于仍没有获得有效社会保障的农民来说,土地依

然是他们最大的资产和保障。从某种程度上讲,于

2008年10月1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

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所产生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因为,《决定》指出,按照

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
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

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一直以来,我国法律规定农

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那么集体指什么? 现行法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84期)

律并未给予明确规定,从而导致了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制的模糊性,造成农村土地没有明确的所有权主

体。在集体所有制下,我国农村土地实际上是由国

家(政府)、村集体组织、农民等产权主体占有不同层

次的共有产权。《决定》的意义在于,它更强调了这

种共有产权中农民的地位,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

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1950年以来,我国农地制度发生了数次大的变

动,这些变动有的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有的却阻碍

甚至是窒息了农业的发展[1]。制度变迁的发生往往

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或预期,即按照现有制度安排

无法获得更多利益,而改变现有制度安排则可能获

得比原有制度安排下不能得到的更多的利益。不

过,制度变迁并不一定遵从诺斯提出的效率假说,即
制度总是朝着辅助经济系统达到社会最优的方向发

展[2]。一种新制度可能比旧制度更宜于促进社会整

体效率的提高,但由于决定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之

间通常存在利益冲突,而且制度变迁同时又是一个

受到意识形态制约的过程,因此帕累托式的社会结

果未必能自然地产生,虽然“前途是光明的”。
新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历史是一个由农业合作

生产制(主要体现为人民公社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再到允许农地使用权的有限流转的转变过程,
其实质是一个农地使用权由高度公有到逐渐私有的

过程。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新中国农地制度

的变迁过程;通过一个动态博弈模型,解释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相对于农业合作生产制的优越性存在

的前提条件;最后引入技术进步因素,讨论了农地使

用权流转的必然性。

  一、新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

1952年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新中国的农村

已建立起了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耕者有其田”的农

地制度。“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显然符合生产力发展

的要求:从1949年到1952年,粮食产量增长了

44.1%,年 递 增 率 为 13.1%;棉 花 产 量 增 长 了

193.69%,年递增率为43.1%;农业产值增长了

49%,年递增率为14.2%;其他如林业、牧业、渔业、
副业等也呈现快速增长,各自的产值年递增率分别

为19.6%、11.3%、29.5%、14.7%[3]。
“耕者有其田”制度尽管绩效不错,但由于意识

形态的制约,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当时人们认为应

该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真正走上富裕的道路。1951
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的决议》,决议提倡农民“组织起来”,并强调以继续

发展互助组和建立以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统一经

营、实行按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为特点的初级社。
农业合作化初级社虽然暴露了不少问题,如偷懒、搭
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已开始出现,但到50年代中后

期仍然迅速发展到了高级社阶段。到1955年6月

末,全国总农户85%以上的个体农户(包括互助组

农户)都直接或经由初级社仓促地合并升级到高级

社。到1956年底,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就达一亿多

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8%[4]。高级社形式的农地

制度不仅使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加剧,而
且使生产资料的产权模糊、社员间以及高级社内部

的交易费用日益增大。尽管高级社暴露出了很多问

题,但建立一种比高级社还要大的农村社会组织的

步伐却没有丝毫停止。随着“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

围的进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蓬勃开展,到1958
年10月,全国基本实现公社化,参加人民公社的农

民达到99.1%,组成了26500个人民公社,公社的

规模一般在4000户以上[5]。
在合作化高级社阶段,土地及其他所有财产实

现了集体化,参加高级社的社员只保留占土地总量

5%的自留地的使用权;人民公社化以后,原来属于

农民个人所有的土地已完全归集体公有。虽然土地

以集体所有的名义仍然“归属”于农民,至此劳动成

为农民获得收人的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农民

缺乏土地经营自主权,其农业生产积极性愈加低沉,
其直接结果是农业生产的持续低效率。在“一五”时
期,我国的粮食年净出口为200万吨,食油年净出口

为25.9万吨,棉花年净出口为3.1万吨;到“五五”
时期,我国却转变为一个农产品进口国,年净进口

710万吨粮食、22.2万吨食油和42.5万吨棉花[5]。
低效率的农地制度安排使我国农业生产一直处

于一种停止甚至是衰退状态。可以说,到了20世纪

70年代末,农地制度变革已是势在必行。这一变

革,起初始于农民自发进行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随后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政策、方针等的肯定

和支持,从1978年到1983年短短几年间在神州大

地迅速展开。到1983年底,全国实行家庭承包的生

产队达99.7%,家庭承包的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

的97%[6],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户有1.75亿户,占农

户总数的94.5%[7]。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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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农村土地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充

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

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快速提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农地制度安排实践已

经证明是很成功的,一定程度上它解决了合作制中

的激励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其分散经营的

方式与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要求不相适应。
于是,自20世纪80代年中后期以来,一方面我国非

农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农业部门却是裹足

不前,城乡差距在逐渐扩大。正是意识到这一现象

及其严重后果,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重点就

是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加速新农村建设,由此

《决定》也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新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历史是一个

由农业合作生产制(主要体现为人民公社制)到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允许农地使用权的有限流转

的转变过程。

  二、诚信与农地制度安排

无论是农业合作化初级社,还是合作化高级社,
亦或是人民公社,它们都是不同形式的一种农业合

作型生产制度安排,其唯一的区别在于农民从事独

立生产活动的自由权利的多寡,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则意味农民能够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生产活动。
由农业合作生产制(主要体现为人民公社制)到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它实际上是农民从事独立生产活

动的自由权利的完全回归。本文将通过一个简单的

模型来比较两种生产制度安排的效率。
基于Tirole[8]的模式,假设经济中从事农业生

产的劳动数量为L且固定无弹性,和Becker、Mur-
phy[9]一样,在引入组织协调成本后,可以探讨合作

制中劳动数量的内生化问题。但为了分析的简化,
选择了劳动数量供给是无弹性的假设,不过这更符

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农产品的生产既可以由个人独

自生产(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也可以由个人组织合

作社进行生产,在后一种情形下人们平均共享产出。
如果是个人进行独立的生产,把其产出数量化为1。
当生产是以合作制的形式进行的,由于在组织中不

仅可以进行科学的生产作业安排,而且可以进行一

定程度上的专业化分工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因此类似于Becker和 Murphy,假设劳动的边际收

益不发生递减。不过由于合作的基础是诚信,诚信

不仅减少了合作的交易成本,同时对生产的效率产

生影响[8]。假设合作制的生产函数为:

Y=A(eL)γ (1)

  其中,A 为生产效率系数,e表示合作制中农民

的平均努力程度,γ>1体现分工合作使得劳动的边

际收益非递减的思想。
进一步假设合作制的农民有两种类型,即诚实

者和机会主义者,他们的比例分别是α和β,显然

α+β=1。员工间唯一的区别在于生产中付出百分

之百的努力给他们带来的负效用或者说成本是不一

样的,其中诚实者的成本为0、机会主义者的成本为

G。因此,诚实者的努力程度是确定的,即百分之百

地努力,而机会主义者诚信水平则取决于其对努力

与否结果的利益算计。同时假定合作制的经济体

中,t(-∞<t<+∞)期存活的农民在t+1期存活

的概率为λ∈(0,1)。在每个时期,该经济体中的农

民数量保持不变。当有农民由于丧失劳动能力而退

出时,立刻有新的农民补充进来。在合作制的安排

下,农民既没有选择加入集体或退出集体的自由,他
们同时也不会有被排除在集体之外的风险,因此当

其偷懒行为被发现后他们将遭受到的唯一惩罚是接

受一个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y,要注意的是由于农

民没有自由退出的权利,这份保留收入并不一定等

于农民独立生产的收入水平,根据现实的观察,有

y<1。
由于诚实者的努力程度是确定的,而机会主义

者努力与否取决于其对产出结果的利益算计,因此

只需要分析机会主义者的决策。
用xi表示工人在过去偷懒了i次而至少被发现

一次的概率。显然它应该满足:

x0=0<x1 <x2 <x3 < … <1 (2)

  (2)式表明,如果一个人在过去偷懒次数越多,
它被至少发现一次的概率就会越高。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机会主义者要么选择始终

是百分之百地努力付出,要么是当他开始出现欺骗

行为时会始终欺骗下去,即不考虑存在混合策略均

衡的情形。假如机会主义者是诚实的,则经济中诚

实的人占有的比例为(α+β),则合作制的总产出为

Yh=A(ehL)γ,其中eh=1(即机会主义者是诚信时

的平均努力程度e),代表较高的努力程度或较高的

诚信水平。这时,机会主义者的即期人均收入为:

yh =ALγ-1 (3)

  相反如果机会主义者是不诚实的,定义 P=
(1-λ)∑t=0

xλt(1-x0)…(1-xt),因此用(P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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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经济中有过偷懒行为而没有被发现的不诚实者

所占比例。经济中每一期新进入的成员比例为(1-
λ),存活一期后变“老”的人所占比例为(1-λ)λ,存
活两期后变“老”的人所占比例为(1-λ)λ2,依次类

推。则机会主义者的预期收益是:

yl=[pAel
γLγ-1+(1-p)αy]/(α+βP) (4)

  其中el=α(即机会主义者不是诚信时的平均努

力程度e),代表较低的努力程度或较低的诚信水平。
显然有yh>yl,不过为了使的分析有意义,假

设yl>yh-G>1,即对机会主义者而言参加合作制

总比自己单干好,而且如果参加合作制则偷懒的即

期收益总比不偷懒的大。如果机会主义者是诚信

的,用ρ来表示其贴现因子,则他的预期收益是:
(yh -G)+ρ(yh -G)+ρ2(yh -G)+…

=(yh -G)/(1-ρ) (5)

  相反,如果他今天选择欺骗并且未来始终如此,
则其预期收益为:

yl+ρyl[1/(1-ρ-Z]+ρZy (6)

  上式中,Z=x1+ρx2+ρ2x3…表示由其未来持

续失信行为被发现的概率调整的现值折现率。因

此,高声誉稳态即机会主义者总是选择百分之百的

努力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相对于永远选择偷懒他永

远更偏好信守承诺,即:

ρZ(yl-y)≥ [yl-(yh -G)]/(1-ρ) (7)

  (7)式实际上也是集体合作制优于家庭承包制

的必要条件,但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它通

常是不能得到满足。记R-=ρZ(y1-y),它代表失

信行为给机会主义者造成的损失现值;记 R+ =
[y1-(yh-G)]/(1-ρ),它表示失信行为给机会主

义者带来的额外收益现值。农业合作生产制为何会

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替代? 一方面,集体生产

中的监督是低效率的。虽然췍y1/췍p<0,但由于产

权主体的缺失,而且生产队的管理者也不能合法的

占有有效监管形成的剩余,监督不仅激励不足而且

非常昂贵[10]。另一方面,偷懒行为将遭受的惩罚也

是有限度的,即y 存在一个底限。因此,在传统的

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维持诚信的条件(7)式往往是

不能成立的。
进一步的,类似于 Akerlof[11]考虑的产品质量

问题,考虑机会主义者为信守承诺而要付出的成本

G 是不相同的情形,即农民信守承诺承担的成本G
是一种阶梯式的分布,则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不
诚信进一步促进了不诚信,守信者遭受损失而退出

合作,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守信者难以独善其身。
在合作制的农业生产安排下,这表现为在合作制实

施的初期农业的产出较高,随着生产的进行,“自利”
的农民的偷懒投机行为将逐渐增多,农业的产出也

逐渐下降,最终会使得人均产出水平达到y,即仅仅

是维持生计的水平。由于y<1,此时农民摆脱合作

制的愿望将达到最高点,其自觉改变制度安排的努

力和行动是不可避免的。

  三、技术与农地使用权流转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农地制度安排虽然取

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十全十美,事
实上这种制度安排至少会导致三个方面的不良后

果:即农业生产公共设施(如道路与水利灌溉设施等)
的维护和供给短缺、对物质资本(如耕整机、种植机以

及收割机等)的天然排斥以及农地的荒芜和流失。
由于农业生产公共设施具有公共品的特性,私

人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今年我国北方地区旱灾暴

露出来农业水利灌溉系统的局部瘫痪是一个明证。
由于承包到户的土地基本上是禁止流转的,这必然

会阻碍先进的现代生产技术的推广。因为土地是分

割的,而现代生产技术的推广需要实行规模化经营。
当然最严重的后果是土地的荒芜和流失。由于

不能实现规模化经营,农民即使是精耕细作其收益

也是有限的,我国改革开发以来其他产业的发展给

农民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

对农民来讲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由于土地的私

人流转是受到限制的,再加上交易成本的存在,土地

的荒芜在一些远离城市的地方就可能出现。同时,
由于其他产业的发展引发的对土地需求的上升,农
用土地的“农转非”导致了大量的农地流失。据国土

资源部和农业部统计,我国耕地面积1996年为1.30
亿公倾。1999年施行的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后,
国务院依法核定并批复了各省市区的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确定到2010年我国耕地保有面积为1.28亿

公顷。2008年10月23日,国务院颁布了《全国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其中重新规划全国耕地保有

量到2010年和2020年分别保持在1.21亿公倾和

1.20亿公倾。但2003年底我国的耕地面积为1.23
亿公倾,七年间净减少整整666.67万公顷,轻而易

举地突破了这一耕地保有量底线。因农村土地产权

残缺,未得到完整、清晰界定,从而使得一些价值存

在于“公共领域”之中,这种价值随着使用限制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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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带来了土地价格的大幅上升,从而引发了相关

方面激烈的博弈。在不断加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

程中,因土地农转非而导致了大量征地纠纷,并且这

种征地纠纷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上节的分析中,假定农业采取的是传统的生

产技术。现在,在引入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将阐述农

地制度安排必然发生变化的经济动因。一般来说,
相对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技

术实际上就是用资本替代劳动。我国农村人口众

多,如果象以前那样所有的农民都从事农业生产,则
由于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农业生产

中劳动的边际收益将是非常低的。农业生产中引入

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一方面意味着要使用更多的物

质资本,另一方面需要土地的集中以实现机械化集

体耕作,即规模化经营。在这里,技术进步意味着两

个方面将发生变化,即农业生产函数的变化以及农

业生产中劳动的供给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考虑这样

一个农村经济模型,其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总

量为S,农民的劳动数量总额为L,其中S满足规模

经营的土地数量要求,而人均农地S/L 则不满足这

种要求。假设农业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函数为:

YM =AKεLa
φSη (8)

  其中,YM表示采用现代化技术后的农业产量,A
为生产效率系数,K 为物质资本,La为投入到农业

生产中劳动数量,S为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总量,并
且假定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即ε+φ+η=1。

在给定资本市场的利率为r以及劳动力市场的

工资水平为w 的条件下,可以方便地解出均衡时农

业生产中投入的物质资本K 和劳动La数量。当工

资水平w 大于承包制的人均收入即1时,农民的劳

动资源将会在农业和非农业两个生产领域进行配

置,即人口将在城乡间流动。
相比于(1)式,(8)式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生产

函数中体现了农地的价值。没有人能否认土地在农

业生产中价值,但由于在承包制的安排下,土地的使

用权是不能自由流转的,而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条件

之一是分散在农民手中的零散土地要以一定的形式

(如租赁或股份制)进行集中,这也意味着农民要能

够自由支配其土地使用权[12]。一方面,由于农业现

代化的技术引进没有技术上的约束,其使用只存在

农地制度安排的束缚。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为农民

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固定于农业生产而承

担的机会成本在上升,大量的农村人口与土地的分

离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只要存在土地使用权

的交易市场,农民就有足够的激励去促成土地使用

权的流转。重庆市在农村土地流转上做出的探索试

验表明,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入股,积极

推进土地集约、规模经营,这有助于提高农民组织化

程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另外,(8)式中假定农地

的生产性质是固定的,如果考虑农地使用性质是可

以改变的情形,则有限的土地资源亦将在不同的生

产领域中进行配置,从而提升农地的价值。因此,如
果不考虑粮食安全问题,农民对土地支配权利的完

全占有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长期看,这
也是未来农地制度改革的突破点所在。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地制度发生了数次大

的变动,纵观整个进程,这些制度安排总体上是朝着

一个有利于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方向在发展。
由农业合作生产制(主要体现为人民公社制)到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允许农地使用权的有限流转,
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农地使用权由高度公有到逐

渐私有的过程。
由于不对称信息的存在,虽然农业合作生产制

有利于合理的生产安排以及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但
因其采用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合作带来的收

益增加是有限度的,而且由于合作中对偷懒行为监

管不足以及处罚力度存在一个下限,从而生产中诚

信缺失、偷懒行为盛行,因此在传统的生产技术约束

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对于农业合作生产制具

有一定的优越性。但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引进会

使农业产出增加,同时经济发展使得从事小规模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升,因此存

在着实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的强烈经济动因,而规

模化经营要求农地的集中使用,这就对农地使用权

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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